
 

業者完成用料清表及進口報單之傳輸

（※新出口報單一律使用電腦核銷） 

對於舊有出口報單仍

以人工核銷完成註記 

新出口報單以海運作業系統 IE63，依據各項次，逐

項完成 F5（核銷處理）及 F8（計算加工費）處理，

完成加工費、幣別、單價條件之轉換（註 2）。 

委外加工電腦核銷雙軌核銷作業流程 
（針對核銷同一張進口報單含有新、舊出口報單之作業流程）註 1 

對於新出口報單未使用

電腦傳輸，應輔導業者

使用或使用海運系統

IE65 新增用料清表 

使用 IE08 以人工輸入進口報單各項次每單位之加工

費，並完成計稅。 

對於新出口報單紙本仍應註記”已採電腦核銷，不再

人工核銷”，避免跨關區報單重複核銷或超量核銷。

註 3 
註 1：2/13以前出口報單稱為舊出口報單，以後稱為新出口報單 

註 2：所計算出的加工費並非正確加工費，可節省輸入幣別及單價條件輸  

入時間，也可只做 F5（核銷處理），再以多項次修改完成幣別及單

價條件轉換（如無舊出口報單則計算出加工費為正確值）。 

註 3：102年 8月 13日後將不再進行出口報單人工核銷。 

 

 


